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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文件

院通字〔2020〕9 号

化工学院实验教学相关规定

实验教学是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，

其基本任务是：对学生进行实验技能的基本训练，学生通过

实验了解和掌握科学实验的基本方法，掌握现代技术手段，

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，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分析、解决问

题的能力，培养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。

在《华东理工大学本科生实验课教学基本要求及规范》

[校教 2017(4)]、《华东理工大学实验室工作条例》[校实

2017(1)]、《华东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环保管理规定》[校实

2016(4)]文件的基础上，化工学院特作如下补充规定：

一、关于实验教学

1、《实验教学大纲》是进行实验教学的指导性文件，应

参照专业认证标准、结合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特点拟订，

经系主任批准后执行，应明确规定实验教学的目的、任务、

要求、实验内容、实验时数、面向专业等内容，同时明确实

验考核标准和成绩评定方法。

2、实验室应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规定的实验

教学项目、学时制定实验课程安排，不得随意调整实验开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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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，压缩实验学时，因特殊原因出现确需调、停的情况，

必须提出申请，经实验中心、系（院）负责人签署意见后，

报教务处备案。

3、实验室队伍建设是顺利完成实验教学的重要保证，

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必须树立教书育人、服务育人、管理育

人的思想。实验课前，应认真做好准备，检查仪器设备、材

料是否完备。对新上岗的教师必须试讲，经实验中心和学院

组织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。对新开实验必须试做，试做成功

后方可对学生开出。

4、重视实验课质量，实验指导教师应认真组织实验过

程并做好相关记录，包括实验前检查学生预习情况和安全知

识技能，实验过程中考查学生实验纪律和操作能力、组织开

放式讨论，以及学生实验报告的批阅及成绩评定。

5、重视实验教材、指导书和讲义的建设。吸纳新的原

理、新的方法和新的手段，融合绿色发展理念，与时俱进更

新实验教学内容，确保不同类型实验教学内容的年更新率不

低于 5%，切实提高实验教学水平，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对高素

质创新人才的要求。

6、重视高水平科研成果向实践教学转化，鼓励自主研

发实验装置，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，提高实验教学的育人

效果。

7、实验项目卡片是实验教学的重要资料之一，是实验

开出、仪器设备配置、消耗材料核定的重要依据。实验室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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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建立健全实验项目卡片，同时报设备处备案。

8、每学期实验教学结束时，对实验教学情况进行总结。

总结应包含：

（1）实验教学任务完成情况，实验教学改革情况及存

在的问题；

（2）学生成绩分析，以及学生能力达成度分析，形成

课程反馈表；

（3）实验仪器设备的利用情况等；

（4）制定教学改进策略。

9、每学期组织一次实验教学工作自查，包括实验课程

开设情况、持续改进情况、实验教学资料收集情况，并形成

整改表交由学院负责人。

二、关于实验室安全

1、全面落实“以人为本”的安全管理理念，建立实验

室安全准入制度，首次进入实验室，学生或教师应参加各实

验室组织的安全培训并通过安全知识考核。

2、建立严格的项目安全审核制度，对于新开项目或工

艺条件发生变更，应完成项目风险评估，并制定安全操作规

程，有危险性的实验项目需经学校安全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

方可开展。

3、加强学生实验过程安全管理，指导教师应对学生进

行安全规范操作培训，必要时做示范指导，引导学生独立观

察、分析、解决问题，要求学生记录《教学实验日志》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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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课期间，指导教师不得擅自离岗。实验室应安排值班人

员做好安全巡视。

4、建立完善的应急管理制度，明确安全责任人，各项

安全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，应张挂在实验室明显区域，确保

师生掌握信息。

5、做好定期检查与维护，确保实验室各项工程控制措

施有效。针对存在的安全隐患，及时通报并制定整改措施。

化工学院

2020 年 06 月 01 日


